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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BOT的本質） 

依促參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共建設

，指下列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1.交

通建設及共同管道；2.環境污染防治設施……13.農

業設施。」 

依條文規定內容可知，除了必須是此條項所規定13種項目的設
施或建設（必要條件）外，亦必須具有「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
共利益」的功能（充份條件）… 
 
但過去行政機關的見解，僅將該法條各款所規定之設施或建設，
直接與公共建設劃上等號，而不再針對個案判定其是否符合公
共性或公益性要件，導致爭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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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北市府的BOT） 4 



一、前言（BOT的迷思） 

政府 
零出資 

收取 
權利金 

附屬事業 
極大化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免費的東西往往最貴 

公共利益喪失… 

社會觀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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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類型 
適用性 

藉用公共
建設之名 

忽略BOT公共建設
之基本精神 

哪些公共建設適合BOT 

一、前言（BOT的迷思） 

扭曲都市計畫精神… 

主從事業比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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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本質被弱化？ 

權利金與土地之對價？ 

附屬與主體之關聯性？ 

一、前言（BOT的迷思） 



8 二、臺北推動BOT的問題 

BOT的本質是「公共建設」卻變相為「土地開發」 

附屬事業目的係為「挹注主體事業財務不足」，

卻變相為「投資者最在意的財務金雞母」 

由於土地開發導向，加上附屬事業極大

化，致使「權利金」成為政府部門與民

間投資者的角力戰場，而忽略公共 

建設對社會的價值 

不同性質的「主體事業」卻有著性質雷同的「附

屬事業」～商場、旅館… 



權利金計收之額度，應依促參案件現金流量特性
、民間合理的投資報酬率、公共建設對外收費之
費率合理性以及公共建設資產價值及其機會成本
試算或設定。 

中華民國96年4月12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技字第09600144180號函 

但，問題是…… 

如果對外收費「低估」、資產價值「高估」 

→反映於現金流量時，為維持「合理」投資報酬率 

→權利金額度就有向下調整的空間 

三、促參權利金計價方式 9 



三、促參權利金計價方式 

現金流量模型 

財務效益分析 

＊內部報酬率（IRR） 
＊淨現值（NPV） 
＊回收年期（PY） 

可行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 

風險分析 

權利金試算 
自償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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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權利金： 

1.市價法：依該筆土地市價或土地公告現值的固定百分比。 

2.目標搜尋法：設定民間部門所要求的內部報酬率，並以
目標搜尋方式反推求得。 

經營權利金： 

1.固定百分比：經營權利金依每年（或月或季）總營業收
入或特定指標百分比收取。 

2.固定金額：以固定額度計收。 

3.變動百分比：權利金佔總營業收入或特定指標比例級距
調整，得為累進或累退方式。 

4.變動金額：經營權利金額度依特定指數或定期調整。 

11 三、促參權利金計價方式 



主體事業 

附屬事業 

權利金「檢核」的另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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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事業：以「設定地上權」的
精神試算附屬事業樓地板面積，
依當時基地條件（按持分比例）
估算權利金（A）。 

 主體事業：以「政府採購法」＋
「促參OT或委託經營」的精神試
算主體事業樓地板面積，依當時
建築平均單價估算公共建設興建
成本（B）；促參OT或委託經營
淨利得（損）（C）。 

BOT權利金檢核 
= A-B±C 

三、促參權利金計價方式 



四、促參權利金調整機制參數 

權利金調整機制參數建議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招商文件（併投資契約）得依個案特

性，載明權利金定期檢討時機、調整因子或得調整情形及
其調整方式與程序。 

 定期檢討：參考國外作法，契約約定每5至7年檢討 
參考國內四大經濟變動指標： 
◎ 總體經濟指標（GDP、經濟成長率） 
◎ 生產景氣指標（景氣對策訊號） 
◎ 物價金融指標（含消費者物價指數、貨幣額年增率） 
◎ 對外貿易指標（對BOT權利金調整之關係較小） 

 機動檢討： 

• BOT基地當年土地公告現值已逾計畫基準年公告現值100% 

• 當累積營業收入（或稅後淨利）超過投資執行計畫書財務計

畫（達一定比率） → 超額利潤 → 增加經營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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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民間機構投標階段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各年期之預估

營業額（稅後損益），與實際營運時之營業額（稅後損益）

作比較，當營運期之實際營業額（稅後損益）大於投資執行

計畫書之預估營業額（稅後損益）時，其差額（即超額利潤

）之一定百分比（可依差額額度訂定各級距百分比或依政府

土地價值與民間投資計算出資比例）增加營運權利金。 

 配套機制：為防範民間機構漏報營業收入、虛增成本費用，

契約可增加下列規範： 

四、促參權利金調整機制參數 14 

權利金調整作法與配套機制 

1. 執行機關得委託專業查帳之會計師事務所辦理定期及不定
期查帳 

2. 如經查帳發現民間機構有漏報營業收入、虛增成本費用之
情事，應處以違約金，並加計前開金額之數倍懲罰性違約
金。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15 

啟動計畫 

填據促參預評表 

確認公共建設主體 
符合都市計畫精神 

政策面 
法律面 檢討 
財務面 

簽報首長核定 

政府自辦 
Or 

撤案 
可行 

不可行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16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委託規劃顧問 

成立評選委員會 

簽辦動支 
促參獎勵金 

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 

進行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 

籌組市府跨 
局處工作小組 

計畫簽報首長核定 

可行 

主體、附屬事業 
比例規劃 

權利金規劃 

財務規劃 
（財務顧問審視）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17 

擬定招商文件 

成立甄審委員會 府外委員＞2/3 

公告招商 

市府跨局處 
工作小組 

甄審作業 

召開 
促參說明會 

一次投標三段開標 

(資格、規格、價格) 

選出最優申請人 

規範主體事業 
最低比例 

開發權利金及 
營運權利金機制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18 

進行議約程序 

契約草案 
簽報首長核定 

簽約 

籌組議約小組 

履約管理 

舉辦簽約儀式 

委託專業顧問 
執行履約管理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19 

交付開發權利金 

土地交付 設定地上權登記 

規劃設計 

申報開工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 
取得建照執照 

施工、履勘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限期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20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申報完工 

室內裝修 

主體及附屬設施 
取得使用執照 

申報營運 

消防、安檢通過 

比對 
投資執行計畫書 

提送 
年度營運計畫書 

限期 

檢核投資成本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21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開幕前準備 

正式營運 

試營運 

履約管理 年度評鑑 財務檢核 
(檢核是否有超額利潤) 

履約管理顧問 

完成契約 
所有應辦事項 

營運資產 
清單確認 

資產檢查 



五、促參標準作業程序 22 

資產總檢查 

移轉財產目錄 

移轉、點交 

資產移轉完成 

計畫形成階段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興建期階段 

營運期階段 

移轉及返還階段 

登錄市有財產 
管理系統 



BOT 
適當性 

推動BOT，除應考量「公共建設」本質，並應回歸「
都市計畫」精神，避免藉公共建設之名，行商業利益
之實。 

23 結論：建議事項 

比例 
原則 

推動BOT，係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對於「主
體事業」與「附屬事業」應規範比例原則，避免社會
觀感不佳。 

權利金 
規劃 

推動BOT，可於合約中載明權利金檢討機制，並以投
資執行計畫書之財務計畫檢視每年營收是否有超額利
潤，設計利益共享機制。 

三階段 
開標 

推動BOT，可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第一階段：資
格標、第二階段：規格標、第三階段：價格標）之方
式辦理。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